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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英谷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2026年 3月 25日，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崔晓敏、肖旭辉与苏州山海成长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一、崔晓敏、肖旭辉与苏州山海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股

份转让协议》合同概况

1、《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双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崔晓敏，现任公司董事长；肖旭辉，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2）受让方（投资方）：苏州山海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苏州山海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D53U8E9H

成立日期 2023-11-15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山海观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刘佳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号
东沙湖基金小镇 10栋 2-109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份转让

本次交易的转让对价总额为人民币 6,000,000.00元。转让方各自向投资方转

让的目标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股份数量、对应的股权比例以及其应获得的转让

对价明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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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
转让的公司注册资

本（人民币/元）

转让的股份数量

（股）

转让的公司股

权比例
转让对价（元）

崔晓敏 100,000.00 100,000 0.33% 3,000,000.00

肖旭辉 100,000.00 100,000 0.33% 3,000,000.00

总计 200,000.00 200,000 0.66% 6,000,000.00

（2）股份回购承诺

转让方向投资方承诺，如果英谷激光未能在 2028年 6月 30日之前在北京证

券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审核批准向公众公开发行股票（IPO），则投资方有权要求

转让方按照以下方式计算的回购价格，回购本次交易的目标股权（“回购权”）。

转让方的回购义务互不连带，投资方无权要求任一转让方承担全部回购义务。

回购价格=转让方对应的转让对价×回购利率×（投资期限/365）+转让方对

应的转让对价-现金分红

回购利率：年化 3%单利。

投资期限：交割之日起至回购价格支付之日。

现金分红：投资期限内对应股权所获得的现金分红。

投资方向转让方承诺，英谷激光为了向北京证券交易提交 IPO审核过程中，

法律法规、证监会指导性文件、北京证券交易所出具的非正式文件等，要求英谷

激光股东彻底终止、解除股东包括回购权在内的特殊性权利，投资方承诺配合英

谷激光补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以解除、终止回购权等特殊性权利。如果因为投资

方拒绝履行承诺的义务，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投资方承担。

（3）交割

投资方和转让方通过全国股转公司的大宗交易系统进行股份交易以完成交

割。

二、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份转让协议》未将公司作为回购条款的当事人和义务主体，本次股

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即使回购条款触发，亦不会导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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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回购价格系按照协议约定的固定利率计算，未与公司市值挂

钩；不存在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或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不利情形。

三、 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以上事项，对事项发展持续关注并及时披露进展，确保

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完整、及时。

四、备查文件

（一）崔晓敏、肖旭辉与苏州山海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股

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英谷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27日


